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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為結合學校與民間力量，做好接待與照顧參加國際交流活動之外國學生，協助臺北市各級學校（以下簡稱各校）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事宜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辦理學校應擬定接待家庭招募儲備計畫，原則如下：
(1) 平等互惠：擔任接待外國交換學生之家庭，基於平等互惠原則，其子女得優先獲得相對學校之接待、優惠待遇及榮耀。
(2) 對象普及：廣泛招募儲備校內符合資格之家長，參與接待家庭工作，使國際交流活動能順利推動。
(3) 整體規劃：各校辦理國際交流活動時，應將學生之接待家庭工作，融入國際交流項目中，使活動規劃具整體及周延性。
(4) 志願服務：擔任接待家庭之工作係屬志願服務性質，所支出之經費亦以接待家庭自行負擔為原則。活動結束後，成效優良，辦理學校得於公開表揚之。
(5) 經驗交流：透過招募、培訓、經驗分享等活動，使從事接待家庭工作的人員能彼此觀摩、學習，增進國際社交禮儀，圓融接待家庭的工作。
3、 招募儲備對象：以各校學生之家庭為對象。
4、 接待家庭應具備下列條件：
(1) 家庭成員身心健康、能慈愛關心子女。
(2) 家庭功能健全、經濟穩定者、空間足夠者。
(3) 具有國際觀，能指導住宿學生日常生活，並融入我國的文化與生活之美者。
5、 招募儲備方式及審核作業如下：
(1) 各校得依計畫需要於每學年適時公告接待家庭招募儲備訊息，接受具備符合條件之家庭，提出意願申請書（如附件）。
(2) 各校組成招募審核小組，審核校內有意願申請的家庭。
(3) 必要時由各校派員訪視。
6、 各校符合第四點之家庭，須參加各校辦理之接待家庭研習活動。研習結束後，由各校造冊儲備，有效時間為三年，必要時由學校追蹤審核延長或取消資格。接待家庭應參加學校於活動前舉辦之工作籌備會。
7、 辦理本項工作所需之經費，由各校相關經費或引用社會資源支應。
8、 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，得依規定辦理敘獎事宜。
